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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臺東站旅運販賣空間出租經營案」 

投標廠商遴選須知 

一、 投標廠商之資格及遴選項目以外之資料經審查合格者，其所提企劃書由

本分處成立遴選委員會，依招標文件規定辦理審查。 

二、 遴選作業： 

（一） 投標文件經審查合於招標文件規定者，始得為遴選對象。 

（二） 經審查符合本案招標文件規定之廠商，將另安排廠商進行簡報與

答詢，遴選委員參酌營運企劃書綜合審查擇出「優勝廠商」。 

三、 企劃書製作：  

（一）格式：以 A4尺寸紙張直式橫向書寫中文報告格式為準，超過部

分應摺成 A4尺寸，並應以連續雙面印刷方式編列頁碼，加裝封

面，封面上註明本案及投標者名稱。企劃書之標題統一為：國

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資產開發處花蓮營業分處「臺東站旅

運販賣空間出租經營案企劃書」。企劃書內容以不超過80頁為原

則(不含專業服務人員履歷及證明文件、資格證明文件、廠商信

用證明及相關業績證明之頁數)。 

（二）數量：書面應裝訂成冊，一式15份，並附企劃書內容電子檔光

碟片1片或隨身碟1個。 

（三）企劃書內容應包含項目： 

1.經營團隊(含專業能力)與相關實績經驗。 

2.經營管理計畫。 

3.財務規劃。 

4.租金。 

5.創新計畫。 

6.在地特色營造。 

（四）其他：廠商所提營運企劃書應依遴選項目逐項撰寫，力求段落

清晰，並於首頁附上目錄。投標文件(含營運企劃書及光碟片或

隨身碟)經收件後，投標廠商不得要求補全或修正其任何條件，

亦不得要求退回全數投標文件。 

四、 遴選相關事項： 

（一）廠商資格及其他投標文件經初審合格後，另擇期邀集合格廠商進

行簡報及答詢，如資料及投標文件初審不合格者，不得參與後續

綜合遴選（複審）。 

（二）以書面審查進行評分： 

合格廠商必須簡報，日期另行通知。(簡報資料請於簡報前提送

15份，其內容不得超過企劃書內容)。倘未參與簡報或遲到(經唱

名三次)之受評廠商，遴選委員得就企劃書書面資料逕行評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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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簡報內容及答詢」項目以0分計算。另簡報之內容，以廠商

投標之內容為限，廠商另外提出變更或補充資料，不納入遴選評

分。 

（三）簡報作業程序： 

1.廠商簡報順序依郵局收件郵戳時間順序為原則，如有同時或無

法辨識之情形，將另行抽籤決定。 

2.由受評廠商之代表人或其授權人員提出15分鐘簡報(12分鐘時

按一短鈴，15分鐘按二短鈴)，參與受評人員以3名為限，結束

後進行問題答詢以10分鐘為原則(統問統答，自開始回答起8分

鐘時按一短鈴，10分鐘時按二短鈴)，詢答後退場，遴選委員

詢問時間不計入上述答詢時間。 

（四）合格廠商均簡報及答詢完畢，列出序位評比結果後，先就不同遴

選委員之遴選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提請委員會討論，並列入會議紀

錄，遴選總表結果經委員會確認無誤後，由全體遴選委員簽名。 

（五）遴選結果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五、 遴選標準： 

遴選項目 遴選子項 配分 

一、經營團隊與相

關實績經驗 

1. 投標人(公司)簡介。 

2. 提供最近2年內之營運、公司財務報表。 

3. 經營管理實績說明：內容至少應包括過去及目前所

經營設施之服務品質及履約實績，及相關實績有助

於本案標的營運之說明。 

4.專業技術能力。 

15 

二、經營管理計畫 

1.整體開發與營運構想、擬營業業務項目、經營管理

方式。 

2.品牌建立、營運組織架構、招商經營與行銷推廣計

畫。 

3.旅運販賣空間年度特色活動:結合每年特殊節慶、

本公司鐵路節等舉辦特色活動，創造旅運販賣空間

與車站共榮。 

4.顧客服務計畫、客訴處理機制。 

5.營運場域及週邊維護管理(包含環境、營運安全、

定期清潔、安全維護計畫：商場清潔、安全措施

(含監視器配置及其他有助提升安全計畫等)。 

25 

三、財務規劃 
1. 建物整建與設備購置經費及相關保險費用預估。 

2. 營運收入規劃。 
10 

四、租金 
1.投標單金額小於底價者，本子項以0分計算，等於

底價者，給予配分15分；每增加新臺幣1萬元者增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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遴選項目 遴選子項 配分 

加1分，未滿1萬元部分不予計算，本項累計最高給

予配分20分。 

2.填寫投標單金額低於底價者，若該投標人獲選為優

勝廠商，仍須以底價承租。 

五、創新計畫 

1.硬體設施（整體旅運販賣空間之規劃設計）。 

2.創新營運內容。 

3.提升本公司品牌形象之具體作為。 

4.提升旅運販賣空間特色及能見度之措施。 

5.提供台鐵員工消費之優惠方案。 

6.其他。（雇用當地民眾提升當地就業率、公益活動

等） 

15 

六、在地特色營造 

1.在地商品展售規劃。  

2.融入在地元素及景觀。 

3.照顧在地小農（農產）及微型企業之措施。 

10 

七、簡報內容及答

詢 

1.簡報內容之完整性及專業性。 

2.對於委員提問之內容，答覆之完整與詳實性。 

3.若廠商未出席簡報，簡報及答詢項目以零分計。 

5 

遴選分數總計 100 

六、 廠商遴選方式： 

      序位法:遴選委員對資格審查合格並符合本須知規定之申請人，依其所

提送之營運企劃書及簡報，進行審查並給予評分及排名，再依下列綜合遴選標

準決議本案優勝廠商，並經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一）由工作小組提出初審意見，遴選委員就初審意見、廠商資料、    

遴選項目逐項討論後，由各遴選委員辦理序位評比，就個別

廠商各遴選項目評分後予以加總，並依加總分數高低轉換為

序位。分數最高者排序為「1」，次高者為「2」，再次高者為

「3」，若分數相同，則序位並列。個別廠商之平均總評分

（計算至小數點以下二位數，小數點以下第三位四捨五入），

未達75分者不得列為優勝廠商。若所有廠商平均總評分均未

達75分時，則優勝廠商從缺並廢標。 

（二）遴選委員於各遴選項目評分加總轉換為序位後，彙整合計各

廠  商之序位，以平均總評分在75分以上之序位合計值最低為

第1名之廠商並為優勝廠商，倘序位總和相同時，則獲得評選

委員評定序位第1較多者為優勝廠商；仍相同者，以「經營管

理計畫」遴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優先；仍相同者，再以「投

標金額」遴選項目之得分較高者優先，仍相同者，抽籤決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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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 

（三）若無任一資格審查合格申請人達遴選標準時，遴選委員會得

不予選出綜合遴選之優勝廠商，惟各遴選委員給予各資格審

查合格申請人之遴選項目分數總和未達70 分或高於90 分時，

該遴選委員應述明評分理由。 

（四）遴選委員審查評分表及遴選總表如附件。 

七、 補充說明及規定： 

（一）投標文件澄清： 

1.機關應依招標文件規定之條件，審查廠商投標文件，對其內容

有疑義時，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前項審查結果應通知投

標廠商，對不合格之廠商，並應敘明其原因。 

2.機關審查廠商投標文件，發現其內容有不明確、不一致或明顯

打字或書寫錯誤之情形者，得通知投標廠商提出說明，以確認

其正確之內容。前項文件內明顯打字或書寫錯誤，與標價無關，

機關得允許廠商更正。 

（二）營運企劃書之頁數超過主辦機關公告之規定者，遴選委員得

依各評選項目進行評分時，酌予扣分。 

（三）簡報內容不得更改投標文件之內容，如簡報時另行提出變更

或補充資料者，該資料不納入遴選。 

（四）遴選委員會委員名單保密規定：本案未於招標文件中公告遴

選委員會委員名單，該名單於開始遴選前予以保密。廠商不

得探詢委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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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遴選委員審查評分表 
標案名稱：「臺東站旅運販賣空間經營案」 

              （案號： JSY01-115-01        ） 

遴選委員編號：                                  日期：   年   月   

日 

評審項目 配分 
廠商編號及得分 評審意見 

(優點、缺點) A B C 

1.經營團隊與相關實績經驗 15     

2.經營管理計畫 25     

3.財務規劃 10     

4.租金 20     

5.創新計劃 15     

6.在地特色營造 10     

7.簡報內容及答詢 5     

得 分 合 計 100     

序       位 
 
 

   

 

遴選委員簽名：

附錄（適用於序位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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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營臺灣鐵路股份有限公司 

遴選委員審查總表 
標案名稱：「臺東站旅運販賣空間出租經營案」 

              （案號：         ） 

日期：   年   月   日 

廠商編號 A B C 

廠商名稱 

遴選委員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得分加總 序位 

1       

2       

3       

4       

5       

得分加總    

平均總評分(得分加

總/評分委員數) 
   

序位和(序位合計)    

序位名次    

遴選

委員 

姓名    

出席或缺席    

其他記事 

1.遴選委員是否先經逐項討論後，再予評分： 

2.不同委員審查結果有無明顯差異情形（如有，其情形及處

置）： 

3.個別委員審查結果與工作小組初審意見有無差異情形（如有，

其情形及處置）： 

4.遴選結果於簽報機關首長或其授權人員核定後方生效。 

出席遴選委員簽名： 

附錄（適用於序位法） 


